

昌吉州交通运输局关于2025年度出租汽车企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情况的公示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自治区交通厅《关于做好2025年度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AAA级以上企业申报和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（新交函〔2026〕17号）要求，州交通运输局对2025年度辖区出租汽车企业的企业管理、安全运营、运营服务、社会责任及其他方面进行了考核初评，现将初评结果予以公示，公示时间为10天。如对结果有异议的，请在公示期内向州交通运输局书面提出申诉，逾期视为无效。
联系电话：0994-8169811

附件：2025年度昌吉回族自治州出租汽车企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评分汇总表


昌吉州交通运输局
2026年4月21日
